
「特定營業場所執行毒品防制措施辦法」新法上路 

為鼓勵民眾共同維護安全休閒娛樂場域，提升本市毒品防制管理機

制，廣為宣導「特定營業場所執行毒品防制措施辦法」新法上路，宣導內

容為「特定營業場所執行毒品防制措施辦法上路，發現疑似施用或持有毒

品，即時通報110，高雄市政府毒品防制局暨高雄市政府林園區衛生所關心

您。」 


